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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公 告

2021 年 第 50 号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要求，经研究，海关总署

决定对进口乳品检测报告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进口乳品检

测报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见附件 1，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书格式文本见附件 2。

本公告自 2021 年 7 月 5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GACC技术支持(中英文): registry@foodgacc.com  18911244880(WeChat)



— 2 —

附件：1．进口乳品检测报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

2．进口乳品检测报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海关总署

2021 年 7 月 5 日

GACC技术支持(中英文): registry@foodgacc.com  18911244880(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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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进口乳品检测报告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办理乳品进口报关业务。 

二、办理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进口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应当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

料。”  

2. 《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进口乳品的进

口商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凭下列材料向海关报检：……（三）首次进口的

乳品，应当提供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列明项目的检测报告。……

（四）非首次进口的乳品，应当提供首次进口检测报告的复印件以及海

关总署要求项目的检测报告。” 

三、承诺的条件 

进口乳品的进口商或者其代理人应为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的法人。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

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四、承诺的方式 

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

无法承诺的，应当依法提交进口乳品检测报告。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

的，应当向海关提交加盖单位公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本证明事项必

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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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后，海关受理进口乳品报关时不再索要检测报告而依据书面

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六、不实承诺责任 

对亍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不实的，海关依法撤销相关

决定，其基亍本次告知承诺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补充提交相关进口乳

品检测报告，并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采取信用惩戒措施，一

年内不得申请进口乳品检测报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符合法定行政处罚

情形的给予行政处罚。 

七、办理程序 

1. 申请人在海关总署官方网站自行下载打印或在业务现场由海关提

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文本。认真阅读告知事项和承诺内容后，填写申

请人基本信息，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申请日期。 

2. 经审查，符合告知承诺证明事项要求的，海关填写日期并签章；

对发现承诺信息虚假、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审查通过决定并及时告

知申请人。 

3. 海关按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内容办理相关业务。 



附件 2 

进口乳品检测报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申请人

信息 

姓名/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海关 

告知 

证明事项名称 进口乳品检测报告 

证明用途 办理乳品进口报关业务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 

《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  

承诺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

人作出承诺的，应当向海关提交加盖

单位公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

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

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依法提交证

明材料。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

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

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向海关提交书面告知承诺书，

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



 

 

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海

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该项证明材

料。 

不实承诺的责任 

对提供不实承诺办理相关事项的，海

关依法撤销相关决定，采取信用惩戒

措施，符合法定行政处罚情形的给予

行政处罚。 

申请人

的承诺 

（一）申请人持有符合《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本批次进口乳品的检测报告； 

（二）无不良信用记录或者曾作出虚假承诺； 

（三）已经知晓海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四）自身符合海关告知的相关条件要求； 

（五）接受海关对本证明事项的核查；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七）上述承诺意思表示真实。 

申请人（单位公章）：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wpds__年号__Text
	wpds__正文__File



